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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乐山市金口河区委办公室 

 

金委办〔2017〕32 号 

★ 
  

中共乐山市金口河区委办公室 
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市金口河区环境污染防治 
“四大战役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乡、镇、彝族乡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区级各部门： 

经区委、区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乐山市金口河区环境污染

防治“四大战役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 

 

中共乐山市金口河区委办公室  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2017 年 5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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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金口河区环境污染防治 
“四大战役”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市委七届一次全会精神，深

入推进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防治，加快推进绿色发展，根

据区第九次党代会《绿色崛起、美丽发展，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

而努力奋斗》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贯彻落实中共乐山市金口河区第九届党代会的会议精神，按

照“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”的工作要求，围绕“绿色崛起、美丽

发展，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”的发展主题和生态优先、

绿色发展理念，围绕环境质量改善和建设“两区三地”目标，坚

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全面实施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“四大

行动计划”，以铁的决心、铁的手腕集中攻坚治污，坚决打赢大

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防治“四大战役”，切实改善环境质量，

确保环境安全，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金口河提供环境保障。 

二、奋斗目标 

用三年左右的时间，集中力量解决一批当前最突出的环境污

染问题，环境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。到 2020 年，环

境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全面完成，大气、水环境质量实现阶段性改

善，让全区人民呼吸洁净空气、喝上放心水、吃上安全食品。建

成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美丽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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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口河。 

（一）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

到 2020 年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29%、氮氧化

物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9.2%，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

比 2015 年下降 19%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85%，重污染天气

比例控制在 3%以内，在全市率先实现空气质量达标。 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

到2020年，大渡河流域2个省控考核断面达标率达100%，大

渡河出境断面稳定达到并优于Ⅲ类水质，消除黑臭水体。提高饮用

水环境安全保障，实行饮用水源安全评估公布制度，加强集中式饮

用水备用水源、应急水源建设，乡（镇）饮用水源水质全面达标。

完成市下达的化学需氧量、氨氮等水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。 

（三）土壤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

到 2020 年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4%，污染地块安全利

用率达 90%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保障。土壤环

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，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

到 2020 年，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达 80%以上，城市生活

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 90%以上，90%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

效治理，危险废物、医疗废物等得到安全处置,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和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处理水平全面提升。  

三、重点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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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

按照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只增不减的基本要求，全面动员、

协同作战，标本兼制、综合治理，集中力量攻坚解决大气环境突

出问题，大力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，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。 

⒈实施城区燃煤和餐饮油烟整治攻坚行动 

（1）强化高污染燃料管控 

开展高污染燃料专项执法检查和整治，禁止在高污染燃料禁

燃区内燃烧各类高污染燃料，2017 年 5 月初启动蜂窝煤、散烧煤、

露天烧烤整治工作，2017 年 6 月底前全面完成。2017 年 6 月底前

城区餐饮服务单位必须使用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电能等清洁能

源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卫计局，第一个单位为牵头单位，

下同〕 

开展蜂窝煤、散烧煤生产经营场所排查，2017 年 8 月底前对

证照不齐的违法生产经营场所予以取缔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〕 

（2）加强餐饮油烟管控 

2017年6月底前城区所有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必须

安装高效合格的油烟净化装置处理油烟，对安装不符合要求或达

不到排放标准的限期整改。新、改、扩建有油烟产生的餐饮项目

必须同步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置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〕 

坚决取缔流动烧烤摊点，严肃查处烧烤店占道经营行为，烧

烤油烟必须进行净化处理。2017 年 5 月初启动整治工作，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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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底前完成城区整治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〕 

⒉实施城市扬尘整治攻坚行动 

（1）严控建筑施工扬尘 

全面排查整治所有建筑和拆迁施工、市政施工、建筑渣场、

建筑垃圾、非道路移动机械运行及混凝土搅拌站，2017 年 5 月初

前所有施工工地全面落实“六不准”“六必须”。〔责任单位：

区住建局〕 

（2）规范渣土运输 

2017年5月初启动道路运输扬尘、渣土消纳场扬尘专项整治，

严查重处渣土运输车辆密闭措施不到位、冒装、“抛、洒、滴、

漏”等违法违规行为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公安分局〕 

（3）控制道路交通扬尘 

积极推行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，加大洒水降尘力度，2017 年

3 月底前城区主要道路机扫率达 90%以上，主干道、次干道等主要

道路每天不少于 1次洒水降尘，每周至少开展 1次全面冲洗除尘

大行动。出现污染天气时，增加洒水和冲洗频次，及时组织清扫

冲洗运渣车辆造成的道路污染，保证道路两侧无积尘无淤泥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〕 

加强省道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出入口道路扬尘控制，定期洒水

冲洗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〕 

⒊实施机动车污染整治攻坚行动 

（1）强化营运车辆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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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并实施大型货运车辆绕行、限行措施，清理迎宾大道乱

停乱放车辆，降低重点路段车辆通行压力，缓解交通拥堵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〕 

（2）加快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 

严格执行黄标车、老旧车辆淘汰相关办法，积极引导群众主

动淘汰。研究制定城区“黄标车”限行措施。到 2017 年底，基本

淘汰全区范围内的“黄标车”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、区环

保局〕 

（3）完善城区公共交通 

增设区人民医院至大峡谷宾馆短线公交线路，优化城市绿色

交通网络，建设城区公共自行车借还点，引导市民绿色出行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建局〕 

⒋实施工业污染源整治攻坚行动 

（1）高污染企业环保搬迁，淘汰落后产能 

研究论证重污染企业搬迁入园区的搬迁方案，2018年底前取得

实质性进展，2020年底前完成搬迁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经信局〕 

加快推进燃煤小锅炉淘汰，2017 年底淘汰城市建成区 10 蒸

吨/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经信局、区环保局、

区政府办〕 

（2）强化工业堆场整治 

2017 年 5 月初启动区域内物料堆场专项排查整治，重点对企

业各类物料堆场、储煤（焦）场、沙（石）开采、加工、存储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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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尘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排查，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，

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并限期整改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经信局、

区环保局、区水务局〕 

（3）加大工业污染源整治 

2017 年启动工业废气污染专项整治，以冶炼、高耗能、燃煤

锅炉为重点，加强除尘设施运行监管，加快设施提标改造，推进

行业全面达标，对部分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企业实行特殊排放限

值标准，以标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

发改经信局〕 

⒌实施秸秆焚烧污染整治攻坚行动 

（1）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

研究建立秸秆收集、处置投入机制，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，

扩大秸秆消化量，实现“以用促禁”。2017 年，秸秆综合利用率

达 85%；2020 年，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%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区

农业局〕 

（2）突出抓好秸秆禁烧 

全面落实区、乡（镇）、村、组四级防控责任，盯紧看牢、

严防死守，有烟必查、有火必罚，确保“不见火光、不见黑斑”。

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、各乡（镇）政府〕 

（3）加强露天焚烧管控 

加强环卫、园林、保洁工作人员管理，加大对城乡结合区域

的巡查力度，乡（镇）建成区禁止露天焚烧垃圾、树叶、杂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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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燃物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、各乡（镇）政府〕 

⒍实施重污染天气应对攻坚行动 

2020 年底前完善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及重污染天气会商机制，

成立气象部门，建设人工干预天气能力，必要时实施人工影响天

气作业，减缓重污染天气影响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委农工办、区政

府办、区环保局〕 

（二）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 

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全面落实《四川省岷江、沱江流

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，大力削减水污染物排放总量，促进污染

水体达标和良好水体保护。实施工业水污染治理、城乡生活污水

治理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、流域治理和断面达标、饮用水源保护、

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专项攻坚行动，扎实抓好水环境治理重

点工作和重大工程建设，大力削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，不断改善

水环境质量。  

⒈实施工业水污染治理攻坚行动 

（1）取缔“10+1”小企业 

2017 年 5 月初，完成“10+1”小型企业全面排查，列出企业

清单，纳入淘汰落后产能计划。2017 年 6 月底前完成取缔工作。

〔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经信局、区环保局、区政府办〕 

（2）推进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攻坚 

2017年5月初清理出园区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工业企业名

单，确保在 2020 年园区企业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。新建工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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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必须同步规划、建设、投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。〔责任单位：

区住建局、区环保局〕 

（3）实施工业排放达标行动 

2017 年 6 月底前完成工业企业水污染物达标排查，对不达标

企业采取限期整治，整治无望的实施关闭。2017 年底前重点涉水

企业、城市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控安装率达 100%，重点企业、污水

处理厂实施自行监测率达 100%，并向社会公布。〔责任单位：区

环保局、区发改经信局〕 

⒉实施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 

（1）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 

2017 年 6 月底前编制《城乡污水处理 PPP 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
2019 年底前，完成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升级改造。〔责任

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水务局、区环保局〕 

（2）实现乡（镇）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

2019 年实现全区 5个乡（镇）（和平彝族乡纳入城市污水处

理）、33 个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，完善配套收集管网，乡（镇）

污水收集处理率不低于 85%，所有乡（镇）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

行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水务局、区环保局、各乡（镇）

政府〕 

（3）加快城镇污水管网建设 

完善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、收集系统, 加快现有

合流制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，2018 年实现管网配套，2020 年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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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 95%以上，基本实现全收集、全处理。

〔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〕 

（4）推进污泥处理和综合利用 

2017 年底前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完成污泥深度脱水压滤设

施改造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，确保污泥含水率降至 60%以下；

2020 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 90%以上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〕    

⒊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攻坚行动 

（1）实施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 

2017 年 5 月初，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优化调整。2017 年 6

月底前完成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和养殖户关闭或搬迁工

作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、区住建局〕 

（2）解决好畜禽养殖区域性突出污染问题 

排查养殖业集中、污染严重和处于禁养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

自然生态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地带畜禽养殖区域性突出问题，加强

畜禽养殖废物综合利用，2017 年 12 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

（3）实施规模畜禽养殖排放达标行动 

2019 年 5 月底前完成全区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污

染治理设施提标改造，确保达到四川省水污染物排放新标准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

⒋实施流域治理和断面达标攻坚行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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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水体达标行动和黑臭水体断面达标、劣 V 类断面消除 

2017年6月底前编制《不达标水体、黑臭水体断面治理方案》；

每年完成至少 1个流域治理项目。2020 年前实施顺水河、小河、

野牛河等重点小流域治理工程；到 2020 年，大渡河出境断面水质

稳定达到Ⅲ类标准，其余纳入省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到考核要求，

全部消除黑臭水体断面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住建局、区

水务局、区农业局〕 

（2）良好水体保护行动 

在 2017 年 6 月底前编制实施良好水体保护规划，继续深入推

进控污、截污和河道综合整治，有效保护良好水体。〔责任单位：

区环保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农业局〕 

⒌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 

实施城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。2018 年完成城区第二水厂建

设，建成全城“一张网、双水源”供水系统。〔责任单位：区水

务局、区环保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、区自来水公司〕 

⒍实施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

（1）加快推进绿色农业发展 

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新技术，到

2020 年，实现农药利用率达 40%，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覆盖

率达 100%，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。2017 年全面取缔肥水养

鱼，重点清理大天池、小天池、鱼池等水体，所有规模养鱼场清

塘实现底管排污、干湿分离、淤泥污水集中处理。〔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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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农业局〕 

（2）实施农村黑臭小溪沟消除行动 

2017 年 5 月初启动农村黑臭小溪沟全面排查，2017 年 6 月底

前编制黑臭小溪沟消除综合整治方案，积极开展河塘清淤疏浚，

到 2020 年，基本消除黑臭小溪沟。〔责任单位：区水务局、区农

业局〕 

（三）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攻坚 

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详细调查、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评估修复试

点，实施农业土壤污染分类管控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，控制重点

重金属污染物排放，确保土壤环境安全。 

⒈实施土壤环境监测预警建设 

（1）制定工作方案 

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下达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，2017 年

9 月底前出台《乐山市金口河区土壤环境监测预警建设工作方

案》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〕 

（2）构建监测网络 

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、重点工业园区、重点工况企业、固体

废物集中处置场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周边等为重点关注风险区

域，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，制定《乐山市金口河区土壤环

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。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

用地为重点，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，2018 年底前对接市级部门

构建全市统一的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，动态监控土壤环境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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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、区发改经信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〕 

⒉实施农业土壤污染分类管控 

（1）实施目标管理 

自 2017 年起，区人民政府与辖区内国控、省控重点行业企业

及其它重点行业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，明确相关措施和

责任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目标办、区发改经信局、区政

府办〕 

（2）实施耕地分类管控 

加大优先保护类耕地保护。2017 年 5 月底前建成永久基本农

田数据库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国土资源局、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

合理使用安全利用类耕地。2018 年底前，制定全区受污染耕

地安全利用方案，采取农艺调控、替代种植等措施，降低农产品

超标风险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〕 

加强对严格管控类耕地用途管理。2018 年底前制订重度污染

耕地种植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还草计划，严禁在特定农产品禁止

生产区域种植食用农产品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发改经信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、区环保局、区水务局、区林业局〕 

⒊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

（1）规划引领 

2017 年底前调整《乐山市金口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

—2020 年）》完善。国土、住建等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

城市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及其他规划时，应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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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考虑污染地块的环境风险，合理确定土地用途。〔责任单位：

区国土资源局、区住建局、区环保局〕 

（2）工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的管控 

自 2017 年起，对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矿采冶炼、化

工、焦化、电镀等行业企业用地必须按照国家发布的建设用地土

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规定，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，对用途

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、学校、医疗、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企业

用地必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，在未完成调查评估修复前，

住建部门不得批准规划许可，国土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

登记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国土资源局、区住建局、区环保局、各乡

（镇）政府〕 

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地块，所在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要组织划定管控区域，设立标识，发布公告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国土资源局、区环保局、区住建局、各乡（镇）政府〕 

⒋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

2017 年底前，制定我区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》，有序

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、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

复工作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

开展工业场地调查评估修复试点。2017 年 6 月底前完成辖区

内破产、停产、关闭、转产的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污染场地的调查，

2017 年 9 月底前制定治理修复方案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

发改经信局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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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开展固体废物防治攻坚 

加强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，推进工业、农业固体废物综合

利用和无害化处置，深化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医疗废物收集处

置，强化危险废物监管，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

利用，确保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处置。 

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整治 

2017 年 12 月底前，全面整治尾矿、煤矸石、工业副产石膏、

粉煤灰、赤泥、冶炼渣、电石渣以及除尘产生固体废物的堆存场

所，对暂存、处置场所不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

污染控制标准》的限期整改，完善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等设

施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经信局、区环保局〕 

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和示范园区建设，努力在企业内、园区内、

辖区内实现固体废物循环利用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区发改

经信局〕  

⒉深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

2017 年 12 月底前，完善村收集、乡（镇）转运、区处置三

级生活垃圾处置系统的建设，城镇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全覆盖，90%

以上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

城管局〕 

⒊开展建筑施工垃圾整治 

2017 年 12 月底前，建成建筑垃圾消纳场所，建筑垃圾全部

进入消纳场规范处置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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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资源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〕  

⒋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

2017 年 6 月底前，制定全区农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规划，

推动农村和农业生产固体废物的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处置。

到 2020 年，每个乡（镇）至少设有 1 个农膜、废弃农药包装物

回收站，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率达 80%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

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 

推进秸杆综合利用，2017 年 12 月底前，建成一批秸秆综合

利用试点示范项目，秸秆基本实现全收集，综合利用率达 82%以

上，2020 年达 85%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教科局、区

环保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改经信局〕 

2017 年 6 月底前制定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方案，实施畜

禽粪污利用处理配套设施建设，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和沼气利用

示范项目，推广“养殖场＋有机肥厂”的肥料利用养殖模式，促

进畜禽粪便、污水等废弃物就地就近利用，2020 年实现畜禽粪污

综合利用率达 95%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局、区环保局〕  

⒌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 

2017 年 9 月底前，完成重点工业企业、二级以上机动车维修

企业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工作，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和医疗废物经营

企业做到管理台账完善、标识标牌齐全、贮存场所规范，危险废

物处置、利用合法。2017 年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抽查合格率 95%

以上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抽查合格率达 100%。〔责任单位：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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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局、区发改经信局、区卫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〕 

2017 年 5 月初，落实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转移联单制度，生

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参照危险废物管理。〔责任单位：区环保局、

区住建局〕 

⒍强化医疗废物监管 

2017 年 6 月底前，制定实施《乐山市金口河区医疗废物集中

收集处置实施方案》。2018 年 6 月底前，全区乡（镇）以下医疗

卫生机构医疗废物收集暂存点建设全面建成。〔责任单位：区卫

计局、区环保局〕 

四、强化执法 

重典治乱、铁拳治污，强化环境执法，开展全区环保大检查

大执法水、气、土、固废污染防治“四大战役”，坚持向污染宣

战、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。瞄准突出环境问题及偷排偷放、非

法排放污染物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、不正常使用防治污染设施、

伪造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恶意违法行为，在重点区域、重点行

业和重要时段实施精准打击。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，加强环保与

公检法等部门配合，实行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，大力曝光违

法行为，环境违法处罚金额上不封顶，“查处一个、震慑一批、

教育一片”，夯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在市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防治

“四大战役”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区大气、水、土壤、



 — 18 —

固废污染防治“四大战役”领导小组（名单见附件），由区委副

书记、区政府区长担任组长、分管副区长担任副组长，相关部门

为成员，办公室设在区环保局，联络人为李茂林，负责处理小组

日常工作；建立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，强化部门工作统筹，合

力推进各项污染防治工作。区级各部门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是

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责任主体，成立相应机构，负责推进辖区内

各项污染防治工作。 

（二）实施流域污染防治“河长制”。全面落实“河长制”

制度，区委、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，区政府确定乡（镇）河

段长、村级专管员。河长、河段长名单由区委、区政府发文明确，

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，河长信息公示公开，强化绩效考

核和责任追究。 

（三）实施环境污染防治“十大攻坚工程”。对列入环境污

染防治“十大攻坚工程”的项目，按照“一个项目、一个领导、

一支队伍、一套方案、一抓到底”的“五个一”要求，实施看板

管理、倒排工期、合力攻坚，严格进度目标考核。 

（四）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管理。落实排污许可制度，

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在重点区域、重点流域实施特殊

排放限值管理，以环境质量、污染物排放总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

和污染物排放提标改造，全面实施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。 

（五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，积极争取上

级财政支持，实施水质交界断面生态补偿、环境空气改善目标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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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、土壤修复试点示范绩效考核，完善“以奖促防”“以奖促治” 

“奖惩并举”等政策机制。鼓励各类投资主体进入环境污染防治

市场，推进 PPP、第三方治理等多种模式参与污染防治。 

（六）严格督查考核。全面落实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，

将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目标管理体系，建立污染治理

工作调度、通报、排名和信息公开制度，定期向区“四大战役”

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度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通报工作

进度、排名，并在主要媒体公开。区委督查室、区政府督办室会

同相关部门成立专项督查组，定期开展专项督查，对工作不力的

部门及其责任人实行严肃追责，进行“通报、曝光、约谈、问责”，

并扣减当年目标考核分。鼓励人大、政协、新闻媒体、环保团体、

社会人士等对污染防治实施有效监督，构建起全社会参与环境污

染治理的良好工作局面。 

 

附件：乐山市金口河区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防治“四

大战役”领导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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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乐山市金口河区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 

防治“四大战役”领导小组名单 

 

组  长：段俊辉  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 

副组长：帅  建   区政府副区长 

成  员：李华江   区发改经信局局长 

李茂林   区环保局局长 

杨兴武   区城管局局长 

卢庭丽   区卫计局局长 

郑光辉  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

欧高学   区住建局局长 

黄建康 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

胡学明   区水务局局长 

郭建刚   区农业局局长 

简尔根史 区国土资源局局长 

王  琼   区林业局局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环保局，由李茂林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

 

中共乐山市金口河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 日印发 


